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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教學會展空間租用要點 
 

111年 6月 02日第 1110014887號簽奉核准通過 

112年 5月 28日第 1120012152號簽奉核准修正通過 

112年 12月 07日第 1120039208號簽奉核准(113年 3月 1日開始實施) 

 

 

第一條 

   校內、外單位或個人（以下簡稱申請單位）為舉辦文教或學術性活動，得向國立政治大

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公企中心）申請租借使用教學會展空間。 

活動內容不得為宗教、政黨黨務、競選、政治性議題、多層次傳銷等有關之集會活動，

且不得危害公共安全、違法及違背善良社會風俗。 

 

第二條 

 場地開放租借時間除另有公告，以 8：00-22：00為原則，申請單位如有超時或於非開放

時段使用，須提前向公企中心申請核准。 

 

第三條 

如本校有緊急且重大場地使用需求，得於活動進場 30個工作日前洽請申請單位改期或取

消，其已繳交之各項費用得保留或無息返還，申請單位不得提出異議及請求損害賠償。 

 

第四條 

申請租借場地，辦理流程： 

一、公企中心場地採先登記優先排序使用原則，申請方須提前至公企中心官方網站線上

查詢並登記擬租借之空間以備查核。 

二、與公企中心會展組確認線上登記排序，並繳交活動議程及活動計畫提供查核。 

三、等待約 2至 7個工作日後由公企中心會展組通知查核結果。 

 

第五條 

場地申請通過後，申請單位應指派主要聯繫人一位，負責統籌管理、場地勘查、技術協

調會及場地設備點交等活動期間所有事宜。 

如因申請單位無固定聯繫人而衍生活動執行瑕疵，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第六條 

    申請單位收到報價單後，繳交訂金或全款，並提供繳費證明後，訂單始生效；逾期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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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喪失原排序優先權，如仍有場地租借需求，應重新辦理。 

 

    費用及時限： 

一、場地設備費：活動日 30個工作日前租借，須繳交全款百分之五十作為訂金，並於 7

個工作日前繳清尾款，可一次付清；30個工作日內租借，須一次付清。 

二、保證金：租用高階會議室或有協力廠商進行非屬公企中心原有基本設施配置之架

設、操作者，保證金 2萬元，應於活動日 7個工作天前繳清。 

三、繳費後取消(終止或解除)場地租用之退費作業，以及場地歸還點交無誤之保證金退

費作業，均依公企中心教學會展空間場地設備費用標準辦理。 

 

第七條 

    申請單位使用公企中心場地及設備，應依公企中心規定之程序使用燈光、音響、麥克

風、視訊、空調等各項設備，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並遵守以下規定： 

一、室內外全面禁菸。 

二、禁止使用火具、易爆物品及會造成館方電壓電流異常之電器。 

三、禁食區域不得飲食。 

四、不得於任何區域之牆面、地面、家具、設備等，進行黏、貼、釘、掛、塗抹或其他

可能污損公企中心財產之行為。 

五、未經申請許可不得自行加設非館方設備、電源線路，或拿取未租用家具設備。 

六、禁止封閉柱子、壁面上之電源箱、滅火器箱、消栓、消防垂壁及消防匣門等消防與

安全設施。 

七、自行保管維護場地內之佈置物、展覽品與相關設施，館方不負擔活動展演期間之作

品及財物保全。 

八、於租用時段內，自行清除所有非公企中心財產之物品，復原場地，並完成場地歸還

點交。 

九、相關具體規範，另載於報價單中，以為約定，違規罰則亦同。 

 

第八條 

    公企中心保有場地變更及租借決定權，且在不影響活動進行前提下，使用單位不得拒絕

公企中心基於安全維護目的進出活動場地。 

  使用公企中心教學會展空間，如有下列情事，公企中心得制止其行為或逕行停止其使用，

必要時得移請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一、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 

二、未經公企中心同意轉而租借他人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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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內容違背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四、活動有損害公企中心場地設備之虞者。 

五、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者，如以集會或演講為名，而行傳直銷營利之實。 

六、展示不得對外公開陳列之管（禁）制品者。 

七、與會人員不遵守相關規定，影響公務進行或館內其他會議空間寧靜秩序、公共安全

者。 

八、與會人數超過場地容量，影響秩序管理及消防安全者。 

九、活動使用時間超過申請時限，而不聽勸阻者。 

十、其他經公企中心認定不宜借用之情事者（如：政治、宗教性活動等……）。 

十一、 於公企中心租用場地範圍外發放宣傳品及進行促銷之活動者。 

十二、 於活動場地從事逃漏稅等有損公企中心名譽之行為者。 

 

    凡因前項違規情事經公企中心停止場地使用，所繳費用概不退還。商業活動經稅捐稽徵

機關查有漏稅情事者，由使用單位自負法律責任並繳納罰款。公企中心若因而遭致損害，使

用單位應負一切賠償責任。 

 

第九條 

如有汙損公企中心設備及建物等公企中心財產之情事，使用單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

應於公企中心指定期限內復原或照價賠償。 

自行另請廠商復原者，須提交包含工法說明及工期之施行資料，並經公企中心核准後方

可進行；未經核准者，不得自行修繕，抑或以自行修繕費用較低為由主張降低賠償費，完成

賠償費支付後始能退還保證金。 

 

第十條 

申請單位或其代理人或使用人應自視需求投保相關保險，任何施工或活動進行中所造成

財產損失及人員傷亡或不當影響等其他後果，概由其負責。 

 

第十一條 

因應全國性危急事件或臨時停班停課公告，申請單位應配合公企中心依主管機關指示辦

理相關措施。 

 

第十二條 

本要點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